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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尊重审判机关的“法律判断”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莫纪宏  
 

  最近，广州“许霆案”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由于该案涉及到许多新的法律问题，在案件的定

罪量刑上出现了许多争议点。不仅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的看法不一，而且法院内部对如何处理也存

在一定分歧。 
  总体上来看，这种现象是值得反思的。一方面，它体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另一方面，

它也反映了目前我国司法审判实践所面临的困境，即如何在维护审判机关作出的“法律判断”权

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体现“民主主义”的要求，即司法的民主性也应当得到

必要的关注和重视。 
  我国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

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有权依据宪法的规定，在行使

审判权的过程中，依法独立作出“法律判断”。而且这种“法律判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的上述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案件和独立行使审判权提供了必要的法

律基础。 
  但宪法亦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有监督权。

此外，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赖以建立的“人民主权原则”，抽象意义上的人民监督和具体意义

上的社会公众的监督对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我国，虽然宪法

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这种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活动也必须受到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基本原则的限制，人民法院在行使审判权时不可能完全不顾来自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检察机

关和社会公众的批评和监督。 
  当然，就“许霆案”来说，尽管社会各界对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提出了各种批评，但这种

批评只具有政治监督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所以，对于有关法院来说，本着兼听则明

的原则，谨慎地处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对案件作出独立的法律

判断。特别是如果对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不是来自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没有遵

循严格的法律监督程序，那么，这种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不论其影响有多大，其作用也只是参照

性的，属于司法审判实践应当关注的“民意”要素，对于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不应当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 


